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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222 号 

 

 

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审查

的过程中，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4.37亿元，同比增长

353.89%，期末新增债权投资3.45亿元。2020年12月24日和25日，你

公司自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购买“资产收益权”共计人民

币3.5亿元，年化收益率6.0%，存续期一年。该资产收益权产品以非

公开方式发行，基础资产为山东省邹平当地某从事钢材、焦炭及铁矿

石贸易的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邹平当地贸易公司”）向其客户销售准一

级焦炭所产生的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。上述资产收益权到期时由邹平

当地贸易公司回购。 

2021年，你公司管理层获悉邹平当地贸易公司该将上述人民币

3.5亿元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向西王特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(你公

司关联方，以下简称“西王特钢”) 支付款项。截止至2020年12月31

日，邹平当地贸易公司向西王特钢支付款项人民币1.37亿元，于2021

年1月向西王特钢支付款项人民币1亿元，合计人民币2.37亿元。 

2021 年 4 月 22 日及 23 日，邹平当地贸易公司已提前回购，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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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支付主债权人民币 3.5 亿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山东省邹平当地某从事钢材、焦炭及铁矿石贸易的公

司的具体名称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说明购买上述资产收益权的目的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购买该资产收益权的内部决策程序，履行审议

程序与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 

（3）说明邹平当地贸易公司除支付主债权外，是否按照协议约

定的年化收益率支付利息，如是，请说明支付时间并提供到账凭证，

如否，请说明具体原因及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； 

（4）结合西王特钢的股权结构、邹平当地贸易公司从你公司获

得资金后向西王特钢的具体支付金额及支付时间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

与西王特钢的具体关联关系，以及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

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4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同时

说明《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

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中相关披露是否完整、准确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年审会计师出具的《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显示，你公司

于 2021年 4月 22日及 23日，通过关联方西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王财务集团”）向你公司同一控制下关联方西王淀粉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“西王淀粉”) 预付胚芽采购款 34,150 万元。此后，

西王淀粉于 2021 年 4月 26 日至 4月 29日向你公司退还部分预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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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 12,960 万元。2020 年度你公司与西王淀粉预付账款累计发生

额 43,072.70 万元，期末余额 3,221.88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你公司与西王财务集团之间的往来，包括存款、

贷款等业务及其期初余额、日均余额、期末余额，平均贷款利率、平

均存款利率及是否与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； 

（2）详细说明近三年你公司胚芽采购的金额及具体对象，近三

年你公司与西王淀粉之间的交易往来及资金往来，报告期内与西王淀

粉的预付账款涉及的具体交易、相关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，西王淀粉

向你公司退还部分预付款 12,960 万元的原因以及尚未退还其他预付

款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情形，说明你公司与西王淀粉之间的

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相关预付账款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同时说明

《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

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中相关披露是否完整、准确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合计 1.25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77.45%，其中预付款项前五名金额合计 8,797.92 万元，占预

付款项年末余额合计数的 70.24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用途，报告期预付款项增长较快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在年报对应部分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前五名预付款项期末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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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及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； 

（3）复核其中是否存在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

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年报显示，2020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.80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0.92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.13 亿元，同比增长

141.60%。2020 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，你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2.07

亿元、14.39 亿元、16.34亿元和 14.98 亿元；净利润分别为 7,758.20

万元、1.02 亿元、1.05 亿元和 2,754.92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以及你公司收入季节性特征

（如有）、市场需求变化、产品价格变化趋势、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

金额的变动情况等因素，说明报告期各季度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

及合理性。 

5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0 年实现境外营业收入 19.60 亿元，占

营业收入 33.91%；报告期末境外资产占你公司净资产比重为 55.32%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收购 Kerr 公司形成的商誉原值为人民币 18.36

亿元，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14.73 亿元，你公司报告期未对 Kerr

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海外业务的流程、运输风险、仓储成本等，说明业务

模式、收入确认的方法和时点； 

（2）说明 Kerr 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，

并对比收购时的业绩预测等，说明评估机构历年对其所在的资产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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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的结果是否准确，你公司各年度计提商誉减值

准备是否充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无形资产余额 31.22 亿元，同比下

降 6.52%，其中商标权账面原值 29.81亿元，客户关系 2.09亿元，土

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1.13 亿元，软件 3,727.87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你公

司未对上述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业务开展、盈利模式、技术水平等，说明商标权、客

户关系的确认依据、摊销方法和年限等； 

（2）结合上述情况及行业趋势、主要客户情况、后续订单实际

取得情况等，说明报告期内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7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预计负债余额为 52.46万元，同比

增长 1,453.46%，主要涉及未决诉讼。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诉讼的具体

情况与最新进展，以及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（如适用）。 

8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外收入 3,208.99 万元，主

要为应付股权款减免及修正新增 3,061.15 万元。同时，你公司按 2019

年度应付股权收购款的估计数修正冲减财务费用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应付股权收购款形成及修正的具体情况，本次修正

及冲减财务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是否属于会计差

错更正，是否需要修正前期财务报表数据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6月 4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、核查意见等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



6 

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5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